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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泽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
洪自然资经挂告[2020] 5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》要求，经淮安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淮安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洪泽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2 宗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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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自然（洪）

挂 2020 第

15 号

纬二路西

侧、淮宁

路南侧

1966 商业 40 ≤2.0 ≤45 ≥20 120 240 10

淮自然（洪）

挂 2020 第

17 号

洞庭湖路

北侧、幸

福大道东

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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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≤2.0 ≤50 ≥20 145 290 10

备注：

1、具体规划设计指标以批准的地块规划条件为准。

2、淮自然（洪）挂 2020 第 17 号地网上挂牌出让为现状出

让，建筑物、基础设施及周边道路等状况以现状为准；保留现状

建筑物 3200.75 平方米（计入规划设计指标内），评估价 385.69

万元。

3、淮自然（洪）挂 2020 第 15 号地网上挂牌出让为净地出

让，基础设施及周边道路等状况以现状为准；竞买申请人在竞买

申请之前，须详细阅读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、须知及相关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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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交易条件，自行对出让地块进行现场勘察，如有疑问可以在挂

牌活动开始日前向我局进行咨询；竞买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，即

视为竞买申请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，并对

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。

4、本期土地挂牌成交的地块，土地出让金按照规定期限、

一次性缴清。拟成立新公司开发的，需在网上报名申请时填写股

东及股权比例，否则将视作由竞买公司直接进行开发建设。

5、竞得人不得建设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别墅

类房地产开发项目。

二、竞买资格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

他组织，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和设有竞买人条件以外，均可参加

竞买，既可单独竞买，也可联合竞买（设有特定条件的除外）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不设底价，按价

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。

四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。通

过 淮 安 市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

（http://www.landha.com/）（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）进行操作，

凡办理数字证书、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信数据库比对合格、按要

求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，均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。

五、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，见挂牌出让文件。

申请人可于 2020年 8月 11日起登陆网上交易系统进行查询下载，

申请人须详细查阅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、竞买须知、宗地

现状、具体的规划指标要求、交易条件和相关信息，按出让文件

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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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参加竞买的申请人可于 2020年 8月 31日上午 9时至 2020

年 9 月 9 日下午 16 时登陆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

买保证金。缴纳保证金按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操作，截止时间（到

账时间）为 2020 年 9 月 9 日下午 16 时。

七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时间为：2020 年 8 月 31

日上午 9 时至 2020 年 9 月 9 日上午 10:00 时。挂牌报价时间截止

时，经网上交易系统询问，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，网上

交易系统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，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。

八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

（一）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，出让人将按规定在

原公告发布渠道发布补充公告，届时以补充公告内容为准。

（二）挂牌成交价即为该幅地块的总地价款，不包括规划、

建设规费、土地契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土地交易服务费等规（税）

费。

九、联系方式和银行帐户

联系地址：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洪泽分局

联系电话：0517－87209020

传 真：0517－87223013

联 系 人：陆军 王会虎

开户单位：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洪泽分局

开 户 行：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上自行选定的银行

账 号：网上交易系统自动确定缴纳竞买保证金账号

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洪泽分局

2020 年 8 月 11 日


